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落实情况的自评报告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优质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题或情况，并
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落实情况的自评报告篇一

（1）“三会一课”制度。“三会一课”是党支部开展组织生
活的基本形式。党员必须按期参加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党
课，党支部要定期召开支部委员会会议。支部党员大会一般
每季度召开1次，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1次，党小组
会一般每月召开1次，一般至少每季度安排1次党课。

（2）支部主题党日制度。每月工作日的第1个星期三为全市
支部主题党日。以党支部为单元，紧扣“两学一做”内容，
根据不同领域党组织功能定位开展活动，包括开展“三会一
课”、进行党的教育、召开党的会议、处理党务工作、党员
交纳党费、志愿服务群众等。

（3）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每年召开1次，一般安排在第四季度，由上级党组织统一确定
主题。组织生活会以党支部或党小组为单位召开，一般每半
年召开1次，由上级党组织作出安排。

（4）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民主评议党员每年开展1次，一般
应结合党支部年度组织生活会进行。党员一般应按照组织隶
属关系，参加所在党支部的民主评议。按照个人自评、党员
互评、民主测评、组织评定的程序，对党员进行评议。

（5）谈心谈话制度。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和



党员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要开展经常性的谈心谈话。党支
部书记每年与支部党员谈心谈话不少于2次。

（6）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
树立党员意识，带头执行党内各项组织生活制度，严格执行
双重组织生活制度，既要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还要以
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或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积极
参加学习讨论，汇报思想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接受
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7）请示报告制度。基层党组织要如实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
告工作、反映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每年党支部
班子要通过支部党员大会或组织生活会报告年度工作，包括
本年度完成工作任务和支部建设、上年度组织生活会整改落
实等情况，接受党员评议。党员一般每半年向党支部汇报一
次自己学习、思想和工作情况，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
监督。

 （8）经常性提醒和批评制度。基层党组织要对不经常参加
组织生活、不按期交纳党费、不认真完成党组织交办的任务、
党员意识和党的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好的党员，
及时进行提醒和帮助。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落实情况的自评报告篇二

(1)会议制度。支部党员大会一般每月一次，支部委员会根据
需要召开，党小组会每月一次。会议应当作记录。

(2)党日制度。每周用半天时间进行党的组织活动。

(3)党课制度。每月进行一至二次党课教育。

(4)报告工作制度。支部委员会按季度或工作阶段，向支部党
员大会作工作报告和自身建设情况的报告。



(5)民主生活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党员大
会进行交心通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团结，改进工
作。

(6)党员汇报制度。党员每月向党组织汇报一次思想、工作和
完成支部分配任务的情况，遇有重要问题应当及时汇报；外
出时间较长时，应当作书面汇报。

(7)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对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的思想、工作、
作风和模范作用，采取党内与党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议，
每年至少一次。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落实情况的自评报告篇三

1、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党员大会、支委会、党小组会议。

2、党课制度：领导干部定期上党课，党委（党组）书记每年
至少讲1次党课。

3、党日制度：每月相对固定1天开展主题党日。

4、民主生活会制度：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一般每年1次。

5、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每年开展1次民主评议。

6、党员汇报制度：根据相关规定定时、主动自觉向党组织汇
报，思想较大变化、重大事件等都要向党组织汇报。

7、报告工作制度：支委会定期向党员大会汇报支部工作，支
部定期向上级党委汇报工作。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落实情况的自评报告篇四

2、党日制度。每周用半天时间进行党的组织活动。



3、党课制度。每月进行一至二次党课教育。

4、报告工作制度。支部委员会按季度或工作阶段，向支部党
员大会作工作报告和自身建设情况的报告。

5、民主生活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党员大
会进行交心通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团结，改进工
作。

6、党员汇报制度。党员每月向党组织汇报一次思想、工作和
完成支部分配任务的情况，遇有重要问题应当及时汇报；外
出时间较长时，应当作书面汇报。

7、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对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的思想、工作、
作风和模范作用，采取党内与党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议，
每年至少一次。

法律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条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
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
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
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
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落实情况的自评报告篇五

一、常委会党组每半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

二、机关党支部每季度分别召开一次支委会、党员大会，以
党小组为单位开展一次活动。每年上党课不少于四次（包括
看党教电视片）。



三、每年年底要开展一次党员评议活动，参评率不低于95%。

四、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过双重组织生活，以普通党员的身
份参加支部和所在党小组的活动。

五、党员要按时缴纳党费。

六、民主生活会和党支部的活动，均应由专人做好记录。


